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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1   证券简称：郑州煤电   公告编号：临 2024-021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郑州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

0364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

门和年审会计师就《工作函》所载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落实，现回复

如下： 

一、关于关联交易 

公告显示，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分别为 9.82 亿元、12.73 亿元、19.79 亿元，呈现逐

年上升趋势，同时公告称预计 2024 年关联交易总额将进一步增长至

26.84 亿元。 

问题 1：关于关联销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中，向关联方销售额为 11.7 亿元，占比 27%，较去年增长近 16 个百

分点。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主要关联客户的名称、具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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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内容、定价情况、结算方式，并对比非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等，说明

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2)结合近三年关联销售金额、占比等，说

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大额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款项的回

款情况；(3)结合在手订单等，说明预计 2024 年关联销售增加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请会计师对(1)(2)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本着互惠互利、规范交

易的原则，2002 年起公司与控股股东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郑煤集团”）就双方所发生的交易签署了《综合

服务协议》。该协议共修订过 7 次，自 2012 年起每三年重新签订一

次，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执行。每年初公司亦会将上年关联交

易执行和当年预计情况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按照双方约定，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

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

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如果有国家政府制定价格的，按

国家政府制定的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关联客户的名称、具体交易内容、定

价情况、结算方式及关联交易价格等情况。 

2023 年，公司主要关联客户分别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新郑

精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郑精煤”）、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杨河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河煤业”）、郑煤集团、河南万合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合机械”）和河南锦源建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锦源建设”）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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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主要关联客户交易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情况 结算方式 本期发生额 

1 新郑精煤 

出售原煤 

根据年度原煤销售框架合同，煤炭

价格参照公司所属矿井销售原煤

（不含入洗煤）当月综合售价加权

平均值执行。 

从代收精煤款中

扣款 
114,558.61 

出售材料及设备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销售材料设备

按市场集中采购价加成 10%左右。 
现汇或承兑 1,087.98 

代销服务 
根据代销协议，按实际入洗原煤量

每吨 6 元执行。 

从代收精煤款中

扣款 
1,095.18 

小计   116,741.77 

2 杨河煤业 

出售材料及设备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销售材料设备

按市场集中采购价加成 10%左右。 
现汇或承兑 12,462.34 

提供工程施工 参考区域同类项目市场价格。 现汇或承兑 2,186.66 

提供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按市场价执行。 
现汇或承兑 320.75 

租赁 

设备租赁费按“设备折旧+人工管

理费+维修费”，其他租赁参考市

场价格。 

现汇或承兑 1726.01 

小计     16,695.76 

3 郑煤集团 

出售材料及设备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销售材料设备

按市场集中采购价加成 10%左右。 
现汇或承兑 7,977.43 

提供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按市场价执行。 
现汇或承兑 1,518.85 

提供工程施工 参考区域同类项目市场价格。 现汇或承兑 960.46 

租赁 

设备租赁费按“设备折旧+人工管

理费+维修费”，其他租赁参考市

场价格。 

现汇或承兑 1148.53 

小计     11,605.27 

4 

 
万合机械 

出售材料及设备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销售材料设备

按市场集中采购价加成 10%左右。 
现汇或承兑 2,443.25 

提供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按市场价执行。 
现汇或承兑 75.81 

租赁 
设备租赁费按“设备折旧+人工管

理费+维修费”。 
现汇或承兑 267.66 

小计     2,786.72 

5 锦源建设 

提供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通讯、餐饮住

宿等服务按市场价执行。 
现汇或承兑 132.85 

租赁 

设备租赁费按“设备折旧+人工管

理费+维修费”，其他租赁参考市

场价。 

现汇或承兑 31.98 

小计    164.83 

总计      147,9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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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关联方交易执行情况对比说明，以销售原煤、材料、设备为

例： 

销售原煤定价情况。公司主导产品为中灰、低硫、高发热量、可

磨性好的贫煤、贫瘦煤和无烟煤，是优质的工业动力煤。客户主要分

为长协客户和非长协客户（市场户）。 

对长协客户，公司根据国家保供政策，煤炭价格按照河南省每年

确定的长协价格区间执行；其他非长协客户，公司综合市场行情和客

户需求等情况，每月与客户协商确定价格，符合行业惯例。 

本问题所指公司关联客户主要为新郑精煤，按照公司客户分类，

属非长协客户。根据双方协商，销售价格参照公司所属矿井每月销售

原煤综合售价的加权平均值执行，即百大卡价格=公司所属矿井销售

原煤（不含入洗煤）当月综合售价加权平均值÷平均热值（不含入洗

煤）×100。 

销售材料、设备定价情况。公司的材料和设备主要由全资子公司

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公司”）负责采购和销

售，不论关联方或非关联方，均按市场集中采购价加成 10%左右进行

销售，交易价格公允。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大额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的大额销售主要为向其销售原煤、材料

（包括矿用钢材、电缆、油脂等大宗物资）和设备（包括采掘机、水

泵等矿用设备）。 

公司销售原煤给控股股东洗煤厂入洗，系公司为拓宽公司销售渠

道，降低对电煤市场的依赖性；向控股股东销售材料、设备，是由于

双方均有相同的采购需求，集中统一采购能够增加采购规模，提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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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外议价能力，降低采购成本。 

公司近三年与控股股东的关联销售及回款情况。2021 年，双方

关联销售额为 6.84 亿元，回款额为 7.10 亿元；2022 年，双方关联

销售额为 8.12 亿元，回款额为 8.86 亿元；2023 年，双方关联销售

额为 16.67 亿元，回款额为 15.46 亿元。为方便与回款额同口径对比，

本段关联销售金额均含增值税额，故与已披露的公司关联交易额有差

异。 

(3)预计 2024 年关联销售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对公司业务独立

性的影响。 

2024年 1 月 12日和 30日，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和 202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及 2024 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24-003号公告）。 

表 2：2024 年公司关联销售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4年预计 2023年实际 增减额 增减原因 

郑煤集团及

其关联方 

 

销售材料及设备 30,974 23,971 7,003 销售计划增加 

销售原煤 168,000 114,559 53,441 
控股子公司原
煤计划入洗量
增加 

提供通讯、餐饮等

服务 
1,400 2,048 -648 

相关服务需求
减少 

提供工程施工 4,490 3,147 1,343 
关联方经营需
求增加 

提供代销精煤服

务 
1,680 1,095 585 代销量增加 

出租资产 3,200 3,174 26 
关联方业务需
求增加 

合计  209,744 147,994 6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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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由于公司煤炭产品主要为火电用煤，价格受政策和市

场影响波动较大。为拓展销售渠道，降低对电煤市场的依赖性，公司

选取了紧邻新郑煤电且以新郑煤电煤种设计生产线的新郑精煤公司，

为其提供原煤。2024 年度，新郑精煤计划需求量较 2023 年度增加了

90 万吨（交易价格参考 2023 年度公司综合平均售价测算），相应关

联交易增加了 5.34亿元。 

在上述业务运营方面，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依

赖关系。销售原煤方面，因新郑精煤生产的精煤均委托公司对外销售，

故此业务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销售材料及设备方面，郑煤集团

所属生产矿井的材料设备均委托我公司采购和供应，故此业务亦不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报告期公司问题 1（1）（2）所述关联销售事项实施的审

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与销售与收款确认、关联方交易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

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

行有效性； 

2.检查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件； 

3.以抽样方式检查与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对销售合同、

运输单据及结算单、收款收据、银行回单等相关支持性文件； 

4.获取应收账款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

账合计数核对一致； 

5.实施函证程序，并检查是否回函相符； 

6.对关联方交易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关联方交易价格公允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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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易数量变动进行分析。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

司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问题 2：关于关联采购。公司近三年持续向关联方购买工程施工

服务，发生额分别为 1.78 亿元、2.67 亿元、2.53 亿元。报告期末在

建工程为 12.61 亿元，主要为白坪矿技改及新郑煤电技改项目。请公

司：(1)补充披露主要在建工程的项目名称、建设背景、开工时间、

预计完工时间、前期各年投入及工程进度；(2)说明在建设过程中发

生的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及必要性，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成立

时间及注册资本、交易内容及金额、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大额预付款

项等情形。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主要在建工程的项目名称、建设背景、开工时间、预计完工

时间、前期各年投入及工程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在建工程有 2个，分别为白坪煤业和新郑煤

电技改项目。项目情况如下： 

白坪煤业技改项目。为保证全资子公司白坪煤业的矿井采掘接

替，根据河南省工信厅对白坪煤业西翼开采初步设计的批复（豫工信

煤〔2012〕249 号）和河南煤监局对白坪煤业西翼开采安全设施设计

的批复（豫煤安监一〔2012〕269号），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同意公司投资白坪煤业矿井西翼开采项目。 

白坪煤业西翼采区设计生产能力为 120万吨/年，服务年限为 8.9

年。西翼采区建成后，将实现矿井双翼配采，保证矿井 180 万吨/年

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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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109,573.23 万元，于 2013 年 7月开工。2016

年至 2021 年间，综合考虑行业景气度、疫情和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

公司有计划控制相关工程进度，至 2023 年末工程进度为 60%，预计

2027年完工。 

表 3：白坪煤业技改项目各年投入及工程进度明细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当期投入金额 工程进度 

2013年 4,985 5% 

2014年 6,524 10% 

2015年 8,734 19% 

2016年 3,606 22% 

2017年 1,840 24% 

2018年 5,216 28% 

2019年 6,646 34% 

2020年 4,082 38% 

2021年 4,742 43% 

2022年 6,935 49% 

2023年 11,851 60% 

合计 65,161  

新郑煤电技改项目。为保持新郑煤电 300 万吨的年生产能力，根

据河南省工信厅对新郑煤电开采初步设计的批复（豫工信煤〔2015〕

348 号）和《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赵家寨

煤矿西翼深部立井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豫煤安监一〔2016〕

93 号），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投资新郑煤电技

改项目，该项目包含 24采区工程和西翼深部立井工程。项目于 2017

年开工，至 2023 年末工程进度 38%，预计 2026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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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新郑煤电技改项目各年投入及工程进度明细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当期投入金额 工程进度 

2017年 1,002 1% 

2018年 2,353 4% 

2019年 3,700 9% 

2020年 2,332 12% 

2021年 3,065 16% 

2022年 7,635 25% 

2023年 9,933 38% 

合计 30,020  

（2）在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及必要性，包括

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成立时间及注册资本、交易内容及金额、是否

存在长期挂账的大额预付款项等情形。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包括工程建设和工程劳务。由于公司

在建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且工期较长，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聘施工

队伍，以确保工程进度。 

公司两个在建工程的中标单位均为锦源建设。 

锦源建设成立于 1972 年，注册资本 15,600 万元，是一家具有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贰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等多项资质

为一体的综合性施工企业，是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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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锦源建设参与完成了国内外许多大型项目工程建设，如

厄瓜多尔德尔西水电站竖井工程、中科院江门中微子实验站工程、四

川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大唐呼伦贝尔顺兴煤矿工程、中国国电赤峰元

宝山露天矿土石方剥离工程、内蒙马泰壕煤矿巷道工程等。目前在建

的工程有锡林浩特西二露天矿土石方剥离工程、以色列克卡夫哈亚邓

迪蓄能电站引水调压井工程、内蒙西乌珠穆旗银漫矿业银矿矿石采掘

工程、濮阳电视台演播大厅工程、山西大土河煤业矿建工程、广东肇

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引水调压井工程、国家能源胜利露天煤矿土石方

剥离工程等。锦源建设按照公司招投标要求，参与并中标了相关工程，

在质量控制上具有明显优势。 

表 5：锦源建设近三年为公司提供服务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接受劳务单位名称 

（与年报披露简称一致） 
工程建设 工程劳务 合计 

2021 年 

供销公司 - 69.61 69.61 

告成煤矿 3,734.87 933.25 4,668.12 

芦沟煤矿 3,506.93 160.22 3,667.15 

白坪煤业 1,830.38 1,696.01 3,526.39 

超化煤矿 219.27 670.68 889.95 

新郑煤电 1,118.55 3,796.63 4,915.18 

小计 10,410.00 7,326.40 17,736.40 

2022 年 

告成煤矿 3,161.05 2,533.31 5,694.36 

芦沟煤矿 2,941.68 37.16 2,978.84 

白坪煤业 4,853.38 3,523.14 8,376.53 

超化煤矿 - 1,053.21 1,053.21 

新郑煤电 3,799.55 3,719.93 7,519.49 

公司本部 - 395.74 395.74 

小计 14,755.67 11,262.50 26,0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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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接受劳务单位名称 

（与年报披露简称一致） 
工程建设 工程劳务 合计 

2023 年 

告成煤矿 3,288.98 617.84 3,906.82 

芦沟煤矿 1,763.86 400.57 2,164.43 

白坪煤业 6,740.73 993.69 7,734.42 

超化煤矿 - 1,707.72 1,707.72 

新郑煤电 9,217.53 12.23 9,229.76 

公司本部 - 451.98 451.98 

小计 21,011.10 4,184.03 25,195.13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工程劳务费用根据工程进度进行结

算，无预付工程款情形，均为应付锦源建设工程款，故不存在长期挂

账的大额预付款情形。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报告期公司问题 2 相关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

于： 

1.了解与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

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了解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生产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

并结合管理层分析在建工程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比对； 

3.获取公司在建工程立项文件并检查预计完工时间与企业实际

情况是否相符，结合在建工程监盘程序，了解在建工程的建设进度，

确认在建工程的存在及状况信息； 

4.通过检查验收单或项目进度报告等，评价在建工程核算与列报

的恰当性； 

5.了解与工程建设、采购与付款、关联方交易相关的关键内部控

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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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运行有效性； 

6.访谈公司相关业务人员，了解公司施工单位选聘过程，核查关

联采购的合理性、必要性、公允性； 

7.获取公司与锦源建设等单位间关联采购明细，检查公司与锦源

建设等单位间关联采购的合同及相关凭证，并对关联交易执行了函证

程序，评价关联采购业务列报的恰当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

司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二、关于资金周转 

问题 3：年报显示，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27.41 亿元，其中受

限资金为 19.2 亿元，主要为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保证金及冻结资金。

相应地，公司应付款项常年维持在较高水平，期末余额为 51.96 亿元。

此外，公司期末有息负债余额约 23 亿元，主要为短期借款，本期利

息收入 0.57 亿元，利息费用 2.04 亿元，利息费用占净利润之比达

94%。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44 亿元，同比降低 79%。 

请公司：(1)列示受限资金构成和明细，包括对应的融资主体，

并结合应付票据规模、保证金比例等说明保证金水平的合理性；(2)

补充披露应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名称、交易金额、合作年限是否出现

逾期付款的情形，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资金成本等说明在经营中维

持较大规模应付款项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3)补充披露账面

有息负债的主要资金去向，并结合平均存贷利息差、日常运营资金使

用计划等说明融资成本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负债结构、货

币资金及现金流情况分析公司的偿债能力及流动性风险。请会计师对

(1)(2)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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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列示受限资金构成和明细，包括对应的融资主体并结合应付

票据规模、保证金比例等说明保证金水平的合理性。 

截至 2023 年底，公司受限货币资金合计 19.20 亿元，其中：银

行票据保证金 17.25 亿元、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1.91 亿元、冻结的银

行存款等 0.04 亿元。 

票据保证金是银行办理相关业务的必要条件，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是公司为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等地质环境保护

责任而储存至银行专用账户的基金，冻结银行存款多为涉诉案件冻结

资金。 

受限资金对应的融资主体均为本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应付票据余额 38.23 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余额

29.72 亿元，保证金余额 17.25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余额 8.51 亿元，

无保证金。 

表 6：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明细表 

                                                单位：万元 

票据种类 金融机构 开具票据余额 
保证金 
余额 

保证金 
平均比例 

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一 57,000 28,500 

69.88% 

银行二 47,000 23,500 

银行三 30,000 30,000 

银行四 20,000 20,000 

银行五 20,000 20,000 

其他 20,661 14,026 

信用证 

银行一 26,000 13,000 

35.59% 

银行二 21,000  

银行三 16,000 8,000 

银行四 15,500  

其他 24,033 15,488 

合计 297,194 172,514 58.05% 

注：由于披露银行名称、保证金余额及保证金比例，可能引致不正当竞争或

损害公司利益，因此本公司对相关的信息披露进行了脱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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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平均保证金比例为 58.05%，

经与多家银行机构了解，处于相对合理水平。 

(2)补充披露应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名称、交易金额、合作年限、

是否出现逾期付款的情形，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资金成本等说明在

经营中维持较大规模应付款项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51.96亿元。其中应付票据

38.23 亿元，包括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19.47亿元、信用证 10.25 亿

元、商业承兑汇票 8.51 亿元，均未出现逾期现象；应付账款 13.73

亿元。 

表 7：应付账款前五名对象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应付账款 
余额 

占应付账款
总额比例 

交易内容 
2023年 
交易金额 

合作年限 
是否 
逾期 

河南锦源建设有
限公司 

9,494.28 6.91% 工程施工 25,195.13 
2007年 
至今 

否 

北京华源瑞成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6,862.56 5.00% 物资贸易 - 
2015至
2016年 

是 
见注 

河南省志奎实业
有限公司 

6,246.06 4.55% 材料供应 11,210.65 
2017年 
至今 

否 

郑州市航空港区
运发木材经销处 

3,078.73 2.24% 材料供应 4,227.27 
2017年 
至今 

否 

安徽省煤田地质
局第一勘探队 

2,711.27 1.97% 工程劳务 3,526.96 
2022年 
至今 

否 

合计 28,392.89 20.67%  44,160.01   

注：该笔款项系公司三级子公司上海郑煤贸易有限公司 2016 年与北京华源

开展贸易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应付账款，双方对相关业务存在争议，2018 年法

院判决上海郑煤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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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资金成本等说明在经营中维持较大规模应付

款项的原因。 

公司所处行业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与销

售，兼营煤炭相关物资和设备的采购与销售等贸易业务，属于资源型

重资产企业。煤炭品种主要为贫煤、贫瘦煤和无烟煤，是优质的工业

动力煤，主要用于发电。公司的煤炭产品主要采用直销方式，收入来

源主要来自煤炭销售。 

由于公司煤炭开采形式为井下开采，地质条件复杂，安全治理难

度大，采掘接替任务重，需要投入较多的材料、设备和工程劳务。同

时，公司下属煤矿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设备和大宗商品，由供销公

司统一采购、统一配送。公司与重要供应商签订有战略合作协议，合

作关系良好，供应商在付款期限上给予公司较大支持。 

综上，由于公司物资采购量大且付款账期较长，形成了较大的应

付款项规模，符合公司实际及行业惯例。 

(3)补充披露账面有息负债的主要资金去向，并结合平均存贷利

息差、日常运营资金使用计划等说明融资成本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息负债共 23.52 亿元，其中：

短期借款 21.66亿元、长期借款 0.80亿元、融资租赁 0.56 亿元、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50 亿元。主要用于购买生产经营用设备和

下属矿井技改投入。 

2023 年，公司运营资金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实现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 2.44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27.41 亿元，

其中票据保证金 17.20 亿元,存款利率在 1.3%至 1.8%之间；矿山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 1.91 亿元，执行银行存款活期基准利率；可随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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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资金 8.21 亿元，执行协定存款利率 1.3%左右。为确保企业正

常运营，公司保持了适度的储备资金。 

2023年，公司银行借款余额 22.46亿元，当年利息支出 1.10 亿

元，年化利率 4.90%，高于央行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4.35%，

原因主要是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盈利能力较弱；通过票据贴现获得

银行敞口余额 20.35 亿元，发生贴现费用及手续费 0.75 亿元，年化

利率 3.69%，低于央行基准利率 4.35%；通过设备售后回租融资 1.20

亿元，融资成本 6%，相对较高，原因是补充技改资金不足。 

以上三类融资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 4.37%，略高于基准利率，基

本处于合理水平。 

(4)结合负债结构、货币资金及现金流情况分析公司的偿债能力

及流动性风险。 

负债结构：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负债总额为 104.58

亿元，其中：银行借款等有息负债 23.52 亿元，应付票据 38.23 亿元，

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 42.83亿元。 

货币资金：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27.41

亿元，扣除受限资金 19.2亿元后可随时用于支配的金额为 8.21亿元。 

现金流情况：2023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2.44亿元。

根据生产经营计划安排，2024年公司煤炭产量较 2023 年有所增加，

在煤炭售价不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预计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较上年也会有所增加，完全可以覆盖全年利息支出并有节余。 

外部融资情况：目前公司与各金融机构合作关系良好，未发生逾

期或到期无法续贷的情形，预计未来融资到期后均可顺利续贷。同时，

公司将加大与金融机构的协调力度，争取新增融资用于技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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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目前公司货币资金较为充裕，经营活动现金流正常并略有

节余，流动性风险基本可控。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问题 3（1）（2）相关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与评价公司业务模式、公司采购与付款、票据结算业务相

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与公司了解与讨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期初、期末余额波动原

因； 

3.取得应付票据备查簿，并核对承兑汇票信息；检查相关业务合

同、发票和收货单等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复核其应存入银

行的承兑保证金，并与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勾稽； 

4.与企业征信报告中的票据开具信息进行核对； 

5.检查应付账款形成与支付的相关原始凭证，如供应商发票、验

收报告或入库单等，查找有无未及时入账的应付账款，确定应付账款

金额的准确性； 

6.检查应付账款长期挂账的原因； 

7.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进行函证； 

8.抽查资产负债表日后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的支付与兑付情况，

关注是否存在票据逾期事项。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

司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三、其他 

问题 4：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7.02 亿元，其

中 3 年以上余额为 5.17 亿元，占比约 30%；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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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中 3 年以上余额为 1.24 亿元，占比约 61%。请公司：(1)补

充披露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主要应收对象名称、是否为

关联方、交易内容、时间、金额、坏账准备计提的金额及依据；(2)

说明前述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形，以及

后续回收的安排。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主要应收对象

名称、是否为关联方、交易内容、时间、金额、坏账准备计提的金额

及依据。 

3 年以上应收账款情况。截至 2023年末，公司 3 年以上应收账款

原值为 5.17亿元，其中 1000 万元以上 4.29亿元，占比 83%。 

表 8：公司 3 年以上应收账款主要应收对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方 

款项 

性质 

3 年以上

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依据 

账龄组合 单项计提 

1 
上海亚安实业有限

公司 
否 材料款 10,610.69  10,610.69 

应收对象资金紧张，无力归还，工商信

息显示税务异常，被多次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且账龄已达五年以上，预计无法

收回，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 
上海云峰集团化工

有限公司 
否 材料款 9,032.40 9,032.40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5 年以

上,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100%。 

3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龙力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是 
煤款及 

设备款 
4,990.56 4,990.56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5 年以

上,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100%。

目前该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后续根据

破产裁定实际分配金额予以冲回。 

4 
郑州市郑东新区热

电有限公司 
否 煤款 4,771.68  4,294.52 

应收对象政策性关停，收回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按 90%计提坏账准备。 

5 
郑州登电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 
否 煤款 2,851.06  2,565.95 

应收对象政策性关停，收回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按 90%计提坏账准备。 

6 
河南省国润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否 煤款 2,436.85 2,436.85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5 年以

上,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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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方 

款项 

性质 

3 年以上

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依据 

账龄组合 单项计提 

7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否 煤款 2,170.25  1,953.22 

应收对象破产重整,收回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按 90%计提坏账准备。 

8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商丘中亚化工有限

公司 

是 
材料及 

设备款 
1,910.66 1,910.66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5 年以

上,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100%。

目前该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后续根据

破产裁定实际分配金额予以冲回。 

9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 
否 煤款 1,466.07 733.04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4-5 年,

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50%。 

10 
郑州万硕实业有限

公司 
否 煤款 1,345.93 1,345.93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5 年以

上,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100%。 

11 
河南国源煤业有限

公司 
否 煤款 1,279.81 1,279.81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5 年以

上,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100%。 

 合计   42,865.96 21,729.25 19,424.38 

 

3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情况。截至 2023 年末，公司 3 年以上其他

应收款原值 1.24 亿元，其中余额 1000 万元以上 0.65 亿元，占比

52.4%。 

表 9：公司 3 年以上其他应收账款主要应收对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方 

款项 

性质 

3 年以上

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依据 

账龄组合 单项计提 

1 上海市北能源公司 否 
预付货款

转入 
4,000.00  4,000.00 

应收对象未履行相关合同,未能达成偿债

计划，查询其信用状况，发生多起诉讼案

件，已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预计无法收回，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 
新郑市开泰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否 

预付迁赔

款 
2,500.00 2,500.00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5 年以上,

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比例为 100%。 

 合计   6,500.00 2,500.00 4,000.00  

 

(2)说明前述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

形，以及后续回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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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 年以上应收账款主要为煤款和材料设备款，均属日常经营

性欠款，其他应收款均为非关联交易，不存在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况。 

长期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均为历史遗留形成，无法及时收回的主要

原因为应收对象已关停破产或经营困难，无力支付欠款所致。3年以

上应收账款中关联方 6,901.22万元，其中龙力水泥 4,990.56 万元、

商丘中亚 1,910.66 万元。经了解，目前上述两家单位均已进入破产

程序，因其账龄在五年以上，公司均已按账龄法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3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主要为预付材料款及迁赔款，无应收关联方

款项，不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形。长期未收回的原因，主要是应收对

象经营异常或资金困难。 

对上述长期未收回款项，公司已成立清欠工作小组，通过协商签

订还款协议等方式继续加大催收力度，同时积极采取法律途径予以解

决。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问题 4 相关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管理层与信用控制、应收款项回收和评估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

效性； 

2.了解管理层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结合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分析，检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的合理性，分

析比较本年及以前年度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及一致性； 

3.对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评价管理层确定的预期

信用损失率是否合理； 

4.选取样本对账龄及坏账准备计提准确性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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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施函证程序，结合期后回款检查情况，评价管理层对应收款

项可收回性评估的合理性； 

6.获取期末大额应收款项对应的销售或其他业务合同，了解合同

签订、合同执行、报告期内各期末进度、验收情况、前期收付款情况，

评估应收款项长期挂账的合理性，分析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

司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 月 22日 


	一、关于关联交易
	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本着互惠互利、规范交易的原则，2002年起公司与控股股东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煤集团”）就双方所发生的交易签署了《综合服务协议》。该协议共修订过7次，自2012年起每三年重新签订一次，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执行。每年初公司亦会将上年关联交易执行和当年预计情况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按照双方约定，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如果有国家政府制定价格的，按国家政府制定的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大额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近三年与控股股东的关联销售及回款情况。2021年，双方关联销售额为6.84亿元，回款额为7.10亿元；2022年，双方关联销售额为8.12亿元，回款额为8.86亿元；2023年，双方关联销售额为16.67亿元，回款额为15.46亿元。为方便与回款额同口径对比，本段关联销售金额均含增值税额，故与已披露的公司关联交易额有差异。
	(3)预计2024年关联销售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回复：
	(1)主要在建工程的项目名称、建设背景、开工时间、预计完工时间、前期各年投入及工程进度。
	白坪煤业技改项目。为保证全资子公司白坪煤业的矿井采掘接替，根据河南省工信厅对白坪煤业西翼开采初步设计的批复（豫工信煤〔2012〕249号）和河南煤监局对白坪煤业西翼开采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豫煤安监一〔2012〕269号），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投资白坪煤业矿井西翼开采项目。
	新郑煤电技改项目。为保持新郑煤电30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根据河南省工信厅对新郑煤电开采初步设计的批复（豫工信煤〔2015〕348号）和《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赵家寨煤矿西翼深部立井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豫煤安监一〔2016〕93号），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投资新郑煤电技改项目，该项目包含24采区工程和西翼深部立井工程。项目于2017年开工，至2023年末工程进度38%，预计2026年完工。
	（2）在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及必要性，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成立时间及注册资本、交易内容及金额、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大额预付款项等情形。
	公司两个在建工程的中标单位均为锦源建设。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工程劳务费用根据工程进度进行结算，无预付工程款情形，均为应付锦源建设工程款，故不存在长期挂账的大额预付款情形。
	会计师意见：
	二、关于资金周转
	公司回复：
	(1)列示受限资金构成和明细，包括对应的融资主体并结合应付票据规模、保证金比例等说明保证金水平的合理性。
	(2)补充披露应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名称、交易金额、合作年限、是否出现逾期付款的情形，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资金成本等说明在经营中维持较大规模应付款项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资金成本等说明在经营中维持较大规模应付款项的原因。
	(3)补充披露账面有息负债的主要资金去向，并结合平均存贷利息差、日常运营资金使用计划等说明融资成本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我们对问题3（1）（2）相关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与评价公司业务模式、公司采购与付款、票据结算业务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与公司了解与讨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期初、期末余额波动原因；
	3.取得应付票据备查簿，并核对承兑汇票信息；检查相关业务合同、发票和收货单等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复核其应存入银行的承兑保证金，并与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勾稽；
	4.与企业征信报告中的票据开具信息进行核对；
	5.检查应付账款形成与支付的相关原始凭证，如供应商发票、验收报告或入库单等，查找有无未及时入账的应付账款，确定应付账款金额的准确性；
	6.检查应付账款长期挂账的原因；
	7.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进行函证；
	8.抽查资产负债表日后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的支付与兑付情况，关注是否存在票据逾期事项。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司2023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三、其他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3年以上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主要应收对象名称、是否为关联方、交易内容、时间、金额、坏账准备计提的金额及依据。
	3年以上应收账款情况。截至2023年末，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原值为5.17亿元，其中1000万元以上4.29亿元，占比83%。
	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情况。截至2023年末，公司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原值1.24亿元，其中余额1000万元以上0.65亿元，占比52.4%。
	(2)说明前述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形，以及后续回收的安排。
	会计师意见：

